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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机关单位发电
发电单位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签发盖章 丁 峰

等级 ●明电 苏交传〔2022〕96号

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 2022年公路水运
工程建设市场督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，昆山、泰兴、沭阳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，

省交建局：

为贯彻落实 2022年度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优

化服务改革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促进交通建设高质量发展，打

造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职责规定，

现将 2022年公路水运建设市场督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查主要内容

督查各市交通运输局和省管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市场管理情

况，督查内容依据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监督检查手册》，具

体包括管理制度体系、市场准入、建设程序执行、招标投标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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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实施管理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、造价活动管理、试验

检测管理、资质管理、质量活动管理、质量监督管理以及部、省

开展的建设管理专项活动管理情况。专项检查按综合督查内容中

的部分内容开展专门检查。

二、督查计划

年度督查分为综合督查和专项检查（详见附表）。

1.综合督查。根据抽签情况，确定 2022年对镇江市、南通市、

盐城市交通运输局进行综合督查；对北京至上海国家高速公路江

苏省淮安至江都段改扩建工程、常泰长江大桥工程、宿连航道（京

杭运河至盐河段）整治工程一期工程军屯河枢纽和沭新河南船闸

工程、江苏滨海液化天然气（LNG）项目码头工程等项目进行综

合督查。督查工作于 8-9月进行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2.专项检查。2022年专项检查包括从业单位录入系统信息核

查、建设项目招标文件、招标投标工作情况书面报告核查、试验

检测机构抽查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检查、公路水运建设市

场专项检查。具体检查方案由相关职能部门另行制定。

三、督查流程及结果运用

督查通过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座谈问询、随机抽查工程建

设项目现场等方式开展，督查完成后将向被检查单位下发督查检

查意见。

检查结果纳入对各市年度考核。同时对督查检查中发现管理

薄弱的，加大督查检查频次，对于管理情况好的，减少督查检查

频次。根据督查情况对全年建设管理督查检查情况进行通报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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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管理和项目管理好的经验和做法予以推广，对督查检查中发

现问题多、性质严重的地区、项目和有关从业单位给予通报批评，

结果在信用评价中应用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请各有关单位依法履职，制定督查检查计划并开展检查。被

督查单位要高度重视建设市场督查工作，认真履职，积极配合省

厅督查工作。督查过程中，检查中要做好各项新冠疫情防控措施，

并严格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及相关纪律要求。

附件：2022年公路水运建设市场督查计划表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

2022年 2月 25日

抄送：省交通综合执法局，厅公路中心、港航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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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年公路水运建设市场督查计划表

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检查对象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

1 公路水运建设市
场综合督查

厅建管处

镇江、南通、盐城市交通运输局，北京至上海国家高
速公路江苏省淮安至江都段改扩建工程、常泰长江大
桥工程、宿连航道（京杭运河至盐河段）整治工程一
期工程军屯河枢纽和沭新河南船闸工程、江苏滨海液
化天然气（LNG）项目码头工程

8-9月份 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
抽查现场、问题反馈

2 从业单位录入系
统信息核查

厅建管处
抽查 5个设区市部分施工企业，抽查部分中标省外施
工企业，抽查在本省进行信用信息登记的监理企业

5-8月份 查阅资料

3
建设项目招标文
件、招标投标工作
情况书面报告核查

厅建管处 在所有招标人中按一定比例抽查 全年 查阅资料

4 试验检测机构抽查 厅建管处 20%省内试验检测机构 9-11月份 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
抽查现场、问题反馈

5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
付工作检查

厅建管处
省交通综
合执法局

省管项目及部分市管项目
1月

5月－9月
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
抽查现场、问题反馈

6 公路水运建设市场
专项检查

省交通综
合执法局

省局受监的公路水运工程项目（1项 4个项目除外） 5月－9月 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
抽查现场、问题反馈


